
三、廚房衛生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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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 每日排定人員負責廚房管理作業及整潔衛生檢查並記錄



3-2個人衛生符合規定，穿戴工作衣帽、口罩及圍裙，不得
蓄留指甲、塗抹指甲油及佩戴任何飾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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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每學期⾄少⼀次檢測午餐廚房用水，檢測項目包含大腸
桿菌群及自由有效餘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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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4食米應存放在通風、乾燥、低溫地方，且記錄食米進儲
、使用及庫存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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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廚房內不得堆放非廚房烹調用之任何其他雜物、廚房內
不得堆放非廚房烹調用之任何其他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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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廚房出入口、門窗、通風口及其他孔道，應保持乾淨並
應設置防止病媒侵入設施、地板保持清潔不積水，廚房內外
水溝流暢，設置截油槽並定期清潔、廚房牆壁天花板保持清
潔，不得有⻑黴、積塵等情形；排油煙罩及風扇定期清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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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乾料庫房依「先進先出」原則，食材分類排放並標示，
不得有過期物料及食品，非食材物品（如化學物質或器具）
與食材應有獨立空間或分區擺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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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8 餐具應使用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洗滌規定之食品用洗潔劑
洗滌乾淨，並經有效殺菌，存放在清潔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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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9 用具、刀具、砧板、容器、冷凍冷藏庫應依生熟食完全
區隔，其中刀具及砧板須明顯標示顏色，以利區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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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0食材、器具、容器、包裝材料等皆不可直接放置地面，
應離牆離地10公分，設備與器具等與食品接觸面應保持平滑
、無裂縫，並保持清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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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冰箱定期清理，冷藏庫溫度7℃以下，冷凍庫-18℃以下，
裝有溫度計並每日記錄之，留樣檢體（⾄少300g）應標示日期
、餐別，置於7℃以下，冷藏保存48小時，以備查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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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 廚餘每天妥善處理，廚餘之缸桶置放室外有加蓋，並
每日清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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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3每週應抽檢各項餐具之澱粉、油脂殘留，並記錄之，不
合格者應改善及追蹤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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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4 每日辦理午餐食材驗收，驗收紀錄表填寫完整並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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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5指定專人擔任督導人員，其資格符合「學校餐廳廚房原
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」第4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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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6廚工每學年開學前二週或新進用前接受餐飲從業人員體
檢合格，廚工每學年應參加衛生（營養）講習⾄少8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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